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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起设立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 

获得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筹建批复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发起筹建情况  

2015 年 8 月 14 日，根据《公司章程》的授权，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同意公

司参与发起设立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事项。为了落实公司转型发展战略，提升公

司盈利水平和综合竞争力，推进公司在金融保险业的布局，公司计划出借自有资

金，与大连先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键桥通讯全资子公司）、昆吾九鼎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九鼎投资全资子公司）、金银岛（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邢

台市振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前海金控旗下

投资平台）5 家公司以及李静、宋伟青 2 位自然人作为主要发起会员，共同筹建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暂定名，以工商登记为准，以下简称“众惠保险”）。众惠

保险初始运营资金为 2 亿元人民币，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出资借款 3,000 万元、期

限 10 年，占众惠保险初始运营资金的 15%。有关事项公司已 2015 年 8 月 15 日

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网站上进行了披露。 

上述事项在经公司董事长批准后，众惠保险筹备组积极开展众惠保险的筹建

申请工作。  

二、批复情况  

2016 年 6 月 22 日，公司收到众惠保险筹备组的通知，公司参与发起设立的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已于 2016 年 6 月 22 日收到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

简称“中国保监会”）《关于筹建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的批复》（保监许可 [2016]552

号），同意公司与上述五家公司及两名自然人为主要发起会员，共同筹建众惠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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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相互保险社。批复内容如下：  

1、同意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大连先锋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昆吾九鼎投

资管理有限公司、金银岛（北京）网络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邢台市振德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深圳市前海新金融投资有限公司等 6 家企业和李静、宋伟青等 2

名自然人作为主要发起会员，天云融创数据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等 536 家企业

和自然人作为一般发起会员，共同筹建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初始运营资金人民

币 2 亿元，注册地广东省深圳市，拟任董事长李静，拟任总经理俞伟。  

2、你筹备组应当自收到批准筹建通知之日起 1 年内完成筹建工作，筹建期

间不得从事保险经营活动，未经批准不得变更主要发起会员、拟任董事长和拟任

总经理。  

3、你筹备组应当严格依照《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保监发[2015]11

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筹建事宜，并将筹建进展情况及时报告我会。  

4、筹建完毕，你筹备组应当及时上报开业申请。在我会验收合格并下达开

业批复后，再到工商部门注册登记。  

三、补充说明 

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是在中国保监会《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出台， 

经国务院正式批准同意开展相互保险试点并进行工商登记注册后的第一批试点

相互保险组织。按照发展规划，众惠保险以会员互助共济为核心，以供应链或封

闭组织内的中小微企业群体为切入点，以价值链和大数据为基础，以互联网为手

段，为中小微企业及个体商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风险管理服务，降低其融资成本，

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 

发起设立众惠财产相互保险社，符合公司制定的“能源、物流、投资”三大

转型发展战略，是公司进入金融保险业的重要里程碑。公司将充分利用现有的产

业布局资源，从上下游企业客户群、行业风险识别管理等方面，支持推动众惠保

险的筹建工作，并努力创造众惠保险和公司其他产业布局协同发展，创新发展普

惠金融，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和综合竞争力。 

四、相关提示 

1、公司发起设立众惠保险已获得中国保监会筹建批复，但众惠保险仍需在

收到批准筹建通知之日起一年内完成筹建工作。  

2、由于众惠保险的开办和收入实现需要一定周期，预计本项投资获得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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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益尚需一定的时间。  

3、众惠保险是中国保监会《相互保险组织监管试行办法》出台后国内第一

批试点相互保险机构，未来发展模式和空间尚需不断探索与完善。 

五、其他  

公司将根据众惠保险筹建的后续进展情况，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永泰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 


